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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服务应征人评分参考标准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一、机构资质
（20分）
	1.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10分）
2.提供未被 “信用中国” 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材料。（10分）

	二、整体能力(70分）
	项目运营管理方案
（20分）
	1. 根据应征人对产业园项目背景、运营意义及核心内容的理解深度，对产业园产业培育、企业服务、园区管理等需求的分析精准度与条理性，对产业园重点工作（不限于企业招引、人才服务）及任务的研判准确性、应对措施可行性与高效性，以及对磋商文件中产业园运营技术要求的响应完备度进行评审。（10分）
2.对比应征人产业园运营方案，从运营理念与模式的创新性、行业示范性，方案对产业园运营全流程覆盖的全面完整性与规划合理性，应征人团队组织能力与产业园运营目标的匹配度，方案内容的详实度、条理性，以及在产业园实际运营中的可落地操作性等维度进行评审。
（10分）

	
	拟委派团队成员专业水平情况
（20分）
	1.对比项目拟委派产业园运营项目负责人的学历水平、专业水平、相关工作经验及管理能力等。（10分）
2.对比项目拟委派运营管理团队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下同）专业水平情况，包括运营管理服务团队成员从业经验（包括但不限于人力资源服务从业经验），学历高低情况以及团队成员结构，服务团队成员中为应征人全职工作人员的人员数量，获取相关业务开展资质等。（10分）

	
	运营管理经验及
履约能力
（20分）
	对比应征人产业园运营履约能力，包括产业园运营服务资质、产业资源与过往产业园运营业绩的优势，以及产业园企业服务、人才培育相关经验情况，掌握本地区产业合作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资源，有产业园运营服务案例材料、运营成效汇报，及过往在产业园内举办人力资源对接活动场次情况。

	
	规章管理制度
（10分）
	对比产业园运营中，拟为服务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健全与完善程度，重点考量制度对产业园内企业入驻服务等场景的适配性，以及是否明确协助物业管理的具体职责（如企业需求与物业对接、园区公共设施使用协调等），确保企业服务与物业管理协同高效。

	三、价格评分（10分）
	取满足采购要求的最低响应报价作为综合评分基准价，定综合评选基准价的价格评分为10分。其他应征人的价格指标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指标得分=(综合评选基准价／响应报价)×10。

	四、加分项
	近5年在运营的产业园或产业园引进项目获得市级以上的政府职能部门颁发荣誉的，国家级的加10分，省级的加5分，市级的加2分,奖项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说明：合作机构评分基础分满分为100分，加分项根据实际在基础评分的基础上直接加分。
